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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 校務發展、校園規劃及其他與校務相關之重大事項。 

(二) 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 校內組織設立、變更及停辦事項。 

(五) 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 

三、校務會議成員均為無給職，成員及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 本校校務會議組織成員總人數合計 221人，由本校校長、各單位主管 39

人、全體專任教師 150人、職員代表 10人、家長代表 3人及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 18 人組成，任一性別成員人數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二) 前款各單位主管為各處室一、二級主管。 

(三) 第一款職員代表之名額，每學年由編制內之職員票選產生。 

(四) 第一款家長代表 3人，由家長會會長及家長委員會成員 2人共同擔任。 

(五)第一款學生代表，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成。依本法第五十三條所定，

由本校當年度學生會會長選舉實施要點選(推)舉產生之學生會會長、副會

長及學生代表組成。 

校務會議成員，因公務或請假未能親自出席，應於會議 2日前向人事單位

登記，並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代理人以代理一人為限，並有發言及表決

權。 

四、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學校如有發生重大事

故或有必要時，校長得隨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成員認為有必要召開會議時，並經校務會議成員五分之一以上請

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五、校務會議開會通知應於開會前十五日通知與會成員，會議提案及報告資料應

於開會前五日提交文書組彙整，並應於開會前二日將彙整結果，以電子信件

傳送給全體會議成員先行參閱。 

前項期日之計算，例假日不予算入；於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不適用之。 

六、校務會議應有過半數成員出席，始能開議。未達法定人數時，校長應宣告於

七日內再行召開校務會議；再行召開之校務會議，其次數以一次為限。 

再行召開之校務會議或臨時校務會議，因出席人數未符合前項規定時，主席



應宣布流會，並於七日內由校長邀集校務會議成員就議案進行協商，持續溝

通協調，經達成共識後，再提交校務會議表決，依議決結果執行。 

七、校務會議議案，除由校長交議外，相關處室主任有提案之義務；家長會或教

師會有提案之權利。本校教職員工及家長，並經校務會議成員四分之一以上

連署者，亦得提案。 

為編擬各項議案，得組成各項專案小組或委員會，其成員由校長遴聘之。 

八、校務會議議決方式如下： 

(一) 議案經充分討論後無異議者，主席宣布議案通過。 

(二) 議案經充分討論後有異議者，提付表決，以出席成員過半數以上同意後作

成決議；可否同數取決於主席。 

九、校務會議之決議不得違背法令。校務會議如因法令見解歧異未能議決時，校

長應於會後儘速向相關機關聲請解釋。 

十、校務會議應作成之會議紀錄，由文書組負責繕寫，臨時校務會議之記錄，得

另予指定之；會議紀錄經校長核可後公告。 

前項經會議議決之議案，應送交相關處室執行，並應於下次會議開議前，報

告執行情形。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並陳報教育部備查，修訂時亦同。 

 


